金融卡業務綜合申請書


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

                     金融卡業務綜合申請書                  年     月     日
一、申  請  事  項

    □首 次 申 請－本存戶茲向  貴社申請使用金融卡乙份，嗣後憑金融卡辦理相關業務，願依照金融卡約定條款（詳背面）辦理。        

    □領用暨啟用 －本存戶茲向  貴社領取金融卡暨密碼函，並申請即日起啟用，嗣後憑金融卡辦理相關業務，願依照金融卡約定條款辦理。                  

    □轉 帳 業 務－1、本存戶茲向  貴社辦理□使用□註銷金融卡以下列指定帳戶方式轉帳，請准予預先登錄，並聲明嗣後使用金融卡相關業務願依照金融卡約定條款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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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存戶茲向  貴社辦理□使用□註銷金融卡以非指定帳戶方式轉帳，並聲明嗣後使用金融

卡相關業務願依照金融卡約定條款辦理之。                        
                    茲聲明在  貴社辦理終止金融卡轉帳登錄交易前，本存戶所有以金融卡轉帳

之案件，概由本存戶自行負責，與  貴社無涉。                  

    □換       發－因下列原因，特檢還前所申領之金融卡，請予作廢，並惠予換發新卡。

                       □遺忘密碼     □損壞       □磁性資料無法讀寫        □其他

    □掛 失 止 付－因下列原因，本存戶前向  貴社申領之金融卡，請為掛失止付之登記，有關掛失止付之一                      切手續及申請補發新卡，本存戶願依照金融卡約定條款辦理。

                   □遺失        □滅失       □被竊                     □其他

                   1.已否利用語音電話自行掛失   □否       □是，何時：（                         ）

                       2.是否需要一併申請補發新卡   □否       □是

    □終 止 領 用－因下列原因，特檢還前向  貴社申領之金融卡，請予作廢。

                   □結清銷戶    □存款移存   □不擬繼續使用             □其他

二、前申請事項除「首次申請」、「領用暨啟用」及「轉帳業務」項目外，在辦理「換發」、「掛失止

    付」、「終止領用」等申請手續前，本存戶於  貴社電腦主檔結存餘額新台幣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經本存戶核對確認無誤。在有關手續辦理完

妥以前所有使用本存戶金融卡交易發生之一切損害，除係因  貴社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外，

由本存戶負責。因本存戶不實之申請，致發生之一切損害，由本存戶負責。    

三、申請人使用  貴社之金融卡，特聲明願按本申請書背面所載金融卡約定條款辦理。
        此    致

    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  台照                          

                                        立約定書人即存戶：                                     （簽蓋原留印鑑）

   

                                                                 帳  號：□□□□□□□□□□□□□-□
※以上各欄由申請人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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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                     覆核                      經辦                       驗印
金  融  卡  約  定  條  款

一、本金融卡之往來以存戶與  貴社約定之本人帳戶為限。

二、存戶於收到「金融卡存戶密碼通知書」後，應親持身分證、存摺及原留印鑑，至原開戶單位（即核發金融卡之營業單位）領取金融卡及辦理啟用登錄手續。
三、金融卡由存戶本人妥慎保管使用，切勿折疊、磨損或觸及磁性物體。初次使用金融卡，需自行在  貴社之自動櫃員機上按鍵更改密碼始生效力。

四、存戶不得將金融卡借與他人使用或洩露密碼，以確保存款安全。第三人冒用或盜用密碼時，除可證明係  貴社對資訊系統之控管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所發生之損害，由存戶自行負責。

五、金融卡不得轉讓或質押，如有交付本人或負責人以外之第三人使用之情事，即視為存戶授權該第三人使 用，由存戶自行負責。

六、使用金融卡領取現款、辦理轉帳等交易，係憑金融卡並在自動櫃員機上輸入密碼辦理，如密碼相符，  貴社即行支付，其與提示存摺並填取款憑條加蓋原留印鑑之取款、轉帳等交易，均對存戶發生同等之清償效力，其往來帳項，概以  貴社記載為準。

七、存戶之金融卡如遺失、滅失或被竊時，應於營業時間內親持身分證及原留印鑑向原開戶單位辦理掛失止付或隨時利用  貴社語音自動掛失專線辦理掛失，在  貴社受理並辦妥電腦掛失登錄以前，如有被盜用情事，除因  貴社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外，由存戶自行負責，存戶應酌繳交成本費用。   

八、存戶如結清帳戶或不願繼續使用金融卡或（1）遺忘密碼（2）損壞（3）卡片之磁性資料無法讀寫時，應即將金融卡繳回原開戶單位作廢或辦理換發新卡手續。換發新卡，存戶應酌繳交成本費。

九、存戶使用金融卡，如輸入密碼連續錯誤達四次，或使用以掛失金融卡進行交易，自動櫃員機即留置金融卡，存戶如有疑義，應於收回之次日起七個營業日內，親持身分證及原留印鑑向原開戶單位洽詢，逾期  貴社得將金融卡打孔作廢。

十、存戶使用金融卡提款每次以新台幣100元為單位，  貴社機器每次提款最高以新台幣3萬元為限，他行機器提款以新台幣2萬元為限。

十一、金融卡提款累計達20次時，存戶應攜帶存摺至  貴社各營業單位櫃台或補摺機補登取款紀錄後，方得繼續使用。

十二、存戶如使用金融卡不當時  貴社得隨時停止或終止存戶使用金融卡，並收回金融卡予以作廢。

十三、自動櫃員機因故障、斷線、停電、電腦系統故障時，  貴社得暫停自動櫃員機之付款。
十四、存戶使用金融卡自財金中心資訊系統跨行連線設置之自動櫃員機提款，  貴社得逕行自約定帳戶扣帳及扣繳手續費，手續費按財金中心或共用中心所訂標準計收。

十五、存戶可向  貴社申請採非指定帳號轉帳即自行輸入帳號方式辦理各種轉帳，亦可向  貴社申請指定帳號轉帳。
十六、存戶使用金融卡轉帳以支票存款作為轉入帳戶之交易，僅限於銀行營業時間內辦理。
十七、存戶使用金融卡轉帳採申請指定帳號轉帳方式辦理者，每次轉帳最高金額為新台幣200萬元，每日轉帳最高金額為新台幣300萬元，以非指定帳號轉帳者，每次轉帳最高金額為新台幣3萬元，每日轉帳最高金額為新台幣3萬元。嗣後  貴社得隨財政部之規定而調整之。
十八、自動櫃員機於每筆交易完成後，除可印錄「交易明細表」乙份，供存戶留存參閱核對外，另印錄「交易序時紀錄」留存於自動櫃員機內，由  貴社存查。

十九、存戶申請辦理本人帳戶間互相轉帳，如指定之轉帳帳戶原留存印鑑與本約定書所蓋印鑑不同，仍視為存戶已為授權  貴社於各帳戶間辦理互相轉帳之意思表示，如鍵入之金融卡密碼相符，即可辦理互相轉帳。

二十、存戶使用金融卡辦理轉帳，每筆交易完成時即不得更改，如發生損失，除係因  貴社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外，由存戶自行負責，貴社不負轉正或追還之責。

二十一、上列約定條款，立約定書人已經閱讀並確實明瞭，如遇  貴社修改有關金額或次數限制、費用計收

    或其他約定時，以  貴社之相關規定為準。本人並同意  貴社得在經營經主管機關核定承辦之業務等特

    定目的下，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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